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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055條及第 1059條之 1適用疑義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8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 2樓簡報室 

參、主席：陳政務次長明堂 

肆、出席人員： 

戴教授東雄、許教授澍林、鄧教授學仁、林副教授昀嫺、

黃副教授詩淳、陳法官金圍、賴法官劍毅、司法院、內

政部 

伍、列席人員： 

本部法律事務司鍾司長瑞蘭、邱副司長銘堂、陳科長忠

光、賴科長俊兆、王專員鉉驊、王科員詠儀、賴助理研

究員佑欣、歐助理研究員苡均 

陸、發言要旨： 

主席： 

會議開始，請法律事務司說明。 

賴科長俊兆： 

議題一：未成年父母離婚後尚未成年者，約定對其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是否須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就問題分析部分，已結婚之未成年父母，倘離婚後尚未成年，

依民法第 1055 條規定協議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或負

擔，是否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因民法就此部分並無明文規

定，於戶政登記實務上產生疑義，內政部爰函詢本部。按民

法第 1089條規定並未限制為親權人之行為能力，準此，未成

年人離婚時，其為親權人之能力既不受影響，則就何人為親

權人之協議，是否「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次按未成年

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不因離婚而喪失行為能力，惟該未

成年人取得行為能力之規定，僅適用於財產行為而不及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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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為。惟「離婚後親權之協議」，其性質為何？是否為身

分行為？如是，則依本部函釋意旨，未成年父母離婚後，就

其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是否即應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始為適法之身分行為？另未成年人所為之身分行為，除民法

明定「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民法第 974條、第 981條、

第 1049條、第 1076條之 2第 2項、第 1080條第 6項）之外，

未成年人為其他身分行為，是否均「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或者均「不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又或者應個別判斷（例

如未成年人為認領無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法律事務司

初步研析意見擬具甲乙二說。 

甲說係認為：未成年父母離婚後為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親權

協議「不須」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按民法第 1049 條僅規定

未成年人兩願離婚時，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未明文要求未

成年父母離婚後所為之親權協議，亦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爰未成年父母離婚後所為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之親權協議，

應「不須」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次按未成年人離婚後為其所

育子女行使身分行為之同意權或代理權及身上事項之同意

權，影響所育子女之權，自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惟未成

年父母離婚後所為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之親權協議，似非屬

「親權行使」之範圍，蓋離婚後親權協議（決定何人為親權人）

與親權行使（親權人如何行使親權）有別，二者乃不同層次之

事項。末按家事事件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滿 7歲以上之未

成年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就有關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事件

有程序能力。」司法實務上，法院依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後

段酌定親權人，尚無是否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問題，法院亦

不會詢問未成年父母之法定代理人意見。準此，同為決定何人

為親權人之「親權協議」，理應得由未成年父母自為決定，而

毋庸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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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說係認為：未成年父母離婚後為民法第 1055條第 1項親權

協議「須」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按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

為能力，惟該未成年人取得行為能力之規定僅適用於財產行

為而不及身分行為。因身分行為之成立係以意思能力為前

提，故如未成年人離婚後，再為身分行為時如仍未成年，則

仍應依民法親屬編相關規定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後，其身分

行為始為適法，而法定代理人同意權行使，並非補充未成年

人能力之不足，而係為保護未成年人之利益。次按實務上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4 年度上字第 328 號判決指出，所謂

身分行為係以發生身分法上效果為目的之行為，因親子身分

關係所取得之親權，夫妻離婚後，協議僅由一方任之而使他

方就親權之行使或負擔受有影響、限制，已發生身分法上之

效果，具有公益性，是上開協議行為性質應屬身分行為。綜

上，未成年人離婚後，再為身分行為時如仍未成年，則仍應

依民法親屬編相關規定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後，其身分行為

始為適法。又因夫妻離婚後，協議僅由一方擔任親權人，對

於他方之親權行使或負擔造成影響、限制，已發生身分法上

之效果，從而可認父母之親權協議行為屬於身分行為，故縱

民法並未明文未成年父母離婚後所為之親權協議須得法定代

理人同意，惟基於保護未成年父母及所生子女之利益，未成

年父母離婚後所為民法第 1055條第 1項所定之親權協議，仍

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再者，本部 90年 3月 7日（90）

法律決字第 003497號函謂「未成年人離婚後為其所育子女行

使身分行為之同意權或代理權及身上事項之同意權，影響所

育子女之權義，自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則就何人為

親權人之協議，因對未成年父母所育子女權義之影響更鉅，

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亦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以上為議題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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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請各位發表意見。 

許教授澍林： 

本人認協議親權係親權行使之前提，非行使親權本身。首先，

因親權協議對未成年子女權益影響甚大，故須得法定代理人同

意。再者，本人不贊同乙說中親權協議屬身分行為之部分。另

外，甲說提及家事事件法第 14 條第 2 項，此條係規定未成年

人本身，而非規定法定代理人，故不宜提及此條規定。 

鄧教授學仁： 

第一，解釋函所提婚姻「撤銷」後達法定結婚年齡者，其行為

能力不受影響，申言之，婚姻「撤銷」時未達法定結婚年齡，

其是否仍具行為能力？於本議題中，首先須確定未成年人「離

婚」時是否已達法定結婚年齡，又「離婚」情況是否與「撤銷」

相同？第二，我國民法非規定結婚視為成年，而係規定結婚有

行為能力，此部分須再細分為財產行為及身分行為之行為能

力。針對財產行為部分，日本法規定縱離婚仍得處理相關事

宜，惟針對身分行為部分，本人認應再細分為純粹身分行為及

身分上契約行為。純粹身分行為（懲戒、保護教養）無須經未

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惟身分上契約行為（離婚、約定親

權行使）則應比照民法第 1049條，須法定代理人同意。 

另外，法務部提供之會議資料第 5頁，民法第 1006條已刪除。 

陳法官金圍： 

如鄧老師所言，親權協議係身分上之契約行為，而非行使親權

之方法及範圍，故會議資料之甲說第 1段第 5行，以「我國民

法並無限制未成年之父母不得行使親權」作為理由並非妥適。

未成年人結婚及離婚皆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故親權協議時亦須

法定代理人同意，以求邏輯一致性，此為本人於法條文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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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惟於法條之外，現今未成年人自主性較強，倘親權協

議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於行使上恐有困難。 

賴法官劍毅： 

本人採乙說，未成年人結婚後之行為能力不因離婚而喪失，惟

實務上認為此係財產行為之行為能力，而不包含身分行為。親

權協議屬身分行為，故仍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林副教授昀嫺： 

本人認應分三層次討論：第一，未成年人離婚後，具財產行為

之行為能力，而無身分行為之行為能力。第二，就實質面，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之性質為何？倘為身分行為則

須法定代理人同意，倘為親權人能力則無須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三，就程序面，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之登

記，就法務部提供之資料可知此登記須法定代理人為之。依上

述分析結果，本人認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惟就法條以外之解釋

論，參酌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家的自主性，本人較傾向甲說。 

黃副教授詩淳： 

法務部會議資料第 18 頁函釋之前提與學說通說相異，學說認

無論未成年人是否已婚皆能行使親權，法務部函釋另加諸一具

體限制，使部分情況下未成年人得單獨行使親權，其餘則須法

定代理人同意，於法無明文之情況下加此限制實有未妥。於此

前提，未成年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抑或不存續時皆能獨立行

使親權，何以於離婚後協議親權時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此限制

似多此一舉。退一步言，「約定親權人」及「具體行使親權」

何者較重大，似不能逕以法律上之定性判斷，方才許多師長提

及協議親權為身分行為，何以協議親權須較高之判斷力，而具

體親權行使如懲戒權則毋須如此高之判斷力？本人對協議親

權為身分行為此想法存疑，其本質上應與具體行使親權無異，



6 

 

於判斷上亦無須更高之意思能力，故無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本

人採甲說。 

司法院代表：  

按民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未成年人結婚有行為能力，而依

學者見解，未成年人結婚後取得之行為能力於財產行為有適

用，而身分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未取得行為能力，此為史

尚寬老師之見解，而結婚與離婚皆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此二規定

即為身分行為法律另有規定之明文。參考民法第 1049 條但書

之立法意旨係為保護未成年人，如方才學者所言，協議親權屬

身分行為，為保護未成年人及未成年人子女之利益，須得法定

代理人同意，故採乙說。 

另外就會議資料甲說第 4點補充說明，實務上法院酌定未成年

人之親權人係由法院裁量一切情況決定，故無是否須法定代理

人同意之問題，惟必要時法院仍會詢問法定代理人之意見，以

考量其生活環境、支持系統、家庭成員關係等。 

鍾司長瑞蘭：  

甲說第 4點不適宜，我們將此點理由刪除。 

戴教授東雄：  

本人認須法定代理人同意，蓋現今各國立法例無不以未成年人

利益為優先考量，我國亦不例外。本議題中未成年子女有兩

者，即離婚之未成年人及其子女，就未成年人本人言，法務部

提供之資料中，林秀雄教授認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目的非補充

未成年人判斷力之不足，而係保護其利益。從此角度出發，大

法官解釋第 365號父權優先條款係行使親權之問題，惟協議親

權與行使親權係相異之概念，故此協議不得與行使親權比較。

民國 96 年收養法修正增訂第 1076 條之 1，成年子女、未成年

子女之出養皆須父母之同意，蓋出養子女係將權利義務全數移

轉至養父母，事關重大，已非親權行使，而係類似於處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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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協議親權後亦有一方喪失親權，故不得以民法第 1089

條解釋，而應與出養情形之解釋同。故考量未成年子女利益，

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較為周全，亦更能保護雙重未成年子女。 

主席：  

議題一多數採乙說，惟具體個案仍以法院判決為準。 

賴科長俊兆：  

議題二：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經生父認領，該子女之從姓，是

否仍應適用第 1059條之 1規定？ 

以下係問題分析部分：一、關於子女姓氏，民法第 1059 條及

第 1059 條之 1，就婚生子女及非婚生子女，分別定有明文。

又民法雖未規定胎兒之認領，但依民法第 7條規定，實務及學

說均肯定胎兒得為認領之對象。從而，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

經生父認領，依民法第 1069條規定，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

溯及於出生時，則該子女於辦理出生登記前，倘父母業以書面

約定子女從父姓，則其從姓究係以婚生子女視之，逕行適用第

1059 條規定？抑或仍應適用第 1059 條之 1，亦即依該條第 1

項前段先從母姓，再依同項後段適用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變更為父姓，不無疑義。二、戶政實務上，內政部

98 年 7 月 23 日台內戶字第 0980129881 號函略以：有關非婚

生子女於未出生登記前經生父認領，其從姓之登記，於辦理非

婚生子女出生登記時，仍應依民法第 1059 條之 1 規定應從母

姓，其嗣後因認領辦理變更從姓及次數之計算，依同法第 1059

條第 4項規定，於子女成年前後各以 1次為限。惟為顧及當事

人之權益，非婚生子女之生父生母於出生登記當日前，如確有

認領之事實，且已以書面約定子女從姓，於辦理出生登記時，

可逕登記為約定之從姓，不辦理姓氏變更登記。惟上述「可逕

登記為約定之從姓，不辦理姓氏變更登記」之作法，其適用依

據為何，似有未明。三、有關非婚生子女之從姓，依第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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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規定，非婚生子女應先從母姓，於辦理出生登記後，因

經生父認領，再辦理姓氏變更登記。非婚生子女，係因非婚生

子女之生母與生父於無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所生之子女，生母

因有分娩事實，該子女與生母之關係，依第 1065 條第 2 項規

定視為婚生子女，其從姓自應從母姓；在生父未認領前，生父

與子女無親子關係。倘經生父認領者，依第 1065 條第 1 項規

定「視為」婚生子女，適用第 1059條第 2項至第 4項之規定。

四、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經生父認領，倘適用第 1059 條之 1

規定，依該條第 1項前段規定，應先從母姓，於辦理出生登記

後，再辦理姓氏變更登記。且依第 1059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規

定，僅適用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第 5 項規定不在

適用之列。五、第 1059 條第 5 項就聲請法院宣告變更婚生子

女姓氏定有明文，非婚生子女姓氏變更則於第 1059 條之 1 第

2項亦有規範。兩者規定未臻相同。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經生

父認領，如視為生父之婚生子女而適用第 1059 條規定，則倘

嗣後發生子女之姓氏與任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父或母不一

致之情形時，能否適用第 1059 條第 1第 2 項第 3款規定，聲

請法院為子女姓氏變更？亦有疑義。法律事務司初步研析意見

擬具甲乙二說。 

甲說係認為：逕依第 1059 條第 1 項規定，由父母書面約定從

姓。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生母懷孕時期之胎兒），生父亦可

為認領，為通說及實務所承認。按第 1065 條第 1 項規定「視

為」婚生子女，係法律所擬制，是以，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生

父既已認領，即應視為婚生子女，自有第 1059 條之適用，應

逕依該條規定辦理，由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

子女從父姓或母姓後，辦理出生登記。倘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

經生父認領，仍須依第 10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先從母姓辦

理出生登記後，再立即辦理子女姓氏變更登記，似徒增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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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戶籍登記作業，且姓氏變更列入第 1059 條第 4 項規定次數

計算，恐影響當事人權益。另相關學說見解，例如林秀雄教授

認為，第 1059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規定非婚生子女從母姓，係

指於出生登記前，生父尚未認領之情形而言，非婚生子女於出

生登記前，若已經生父撫育或認領，而被視為生父之婚生子女

時，則似應依第 1059 條第 1 項規定，由生父與生母以書面約

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本部函釋認為，關於準正之子女變更姓

氏，應依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5 項規定辦理。非婚生子

女之從姓，在準正之情形，因明文規定「視為」婚生子女，其

從姓依第 1059 條規定，則於第 1065 條規定經生父認領之情

形，亦規定「視為」婚生子女，自應為相同之處理。 

乙說係仍應依第 1059條之 1規定先從母姓，再行辦理姓氏變

更。非婚生子女之從姓，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雖經生父認領，

論其事實仍係非婚生子女，僅係經由法律擬制其法律效果，

就非婚生子女之從姓，第 1059條之 1第 1項前段明文規定：

「非婚生子女從母姓。」自應先從母姓辦理出生登記。非婚

生子女於出生前雖經生父認領，從母姓於辦理出生登記後，

第 1059條之 1第 1項後段規定，經生父認領者，適用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倘父母協議非婚生子女從父姓，

可依第 1059條第 2項規定，辦理姓氏變更。非婚生子女在未

經認領或準正之情況下，於辦理出生登記時，依第 1059條之

1規定，必先從母姓。待經生父認領、撫育之事實或生父生母

嗣後結婚，依第 1064 條或第 1065 條規定視為婚生子女後，

方有依第 1059條第 2項至第 4項辦理子女姓氏變更之可能。

又倘嗣後發生子女之姓氏與任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父或母

不一致之情形時，仍可依第 1059條之 1第 2項第 3款規定，

聲請法院為變更子女姓氏之宣告。 

以上為議題二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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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法官金圍： 

本人採甲說，蓋無須先登記為母姓再變更為父姓，於登記上較

便捷，且變更次數之計算，亦可保障當事人權利。 

賴法官劍毅： 

本人採甲說，蓋民法第 1059條係規範婚生子女之從姓，第 1059

條之 1 係規範非婚生子女之從姓，依第 1065 條，本案情形應

視為婚生子女，依第 1059 條書面約定從姓，此為法條解釋，

亦符合當事人利益。 

內政部代表： 

本部 98年函所提之考量，較接近甲說意見。 

許教授澍林： 

本人贊成甲說。蓋民法第 1059 條之 1 非婚生子女應從母姓之

情形，係指生父未認領前之情況，倘於子女出生登記前生父已

為認領，則應依民法第 1059 條處理，無再依民法第 1059 之 1

條之理。 

賴科長俊兆： 

就會議資料第 8頁補充說明，因民法第 1059條及第 1059條之

1 於宣告變更姓氏之規定有異，故倘採甲說而認應適用民法第

1059條，則於子女姓氏與行使親權之父或母不一致時，能否再

適用民法第 1059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款之規定？此部分亦一併

提請討論。 

鄧教授學仁： 

民法第 1059條和第 1059條之 1就字面而言係婚生與非婚生子

女之區別，然實為父母是否具婚姻關係之差異。蓋民法第 1059

條之 1係出生後之認領，倘為出生前胎兒之認領，參酌現今實

務上認照顧生母亦屬有撫育之事實，得為認領之認定。於此情

形即應適用民法第 1059條。而民法第 1059條之規定係須經協

議，倘協議不成則由雙方抽籤決定，倘生父認領後不為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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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是否即無從辦理出生登記？就結論言，倘為出生前

之認領，原則上應適用民法第 1059條之 1，惟倘生父母有書面

約定從姓，方得以民法第 1059 條逕為登記。此時即毋須先登

記母姓後再為變更登記。而就計算更改姓氏次數之部分，僅為

約定之問題，因現行法仍得請求法院宣告變更姓氏，實務上更

有調解變更姓氏之案例。故本人認民法第 1059 條之 1 應著重

於生父母間是否具婚姻關係，邏輯上似較一致。 

林副教授昀嫺： 

婚生與非婚生子女之區辨係著重父親與子女之關係，與生母無

關。蓋子女為生母所生，縱生母終身未婚，現行法亦認定子女

與生母之關係為婚生子女。故既係著重於父親與子女之關係，

劃分婚生或非婚生子女究係以準正或認領之方式使父子關係

轉為婚生，是否須於法律上予以區辨，恐尚須斟酌。依實務函

釋見解，倘以準正之方式，子女姓氏應依民法第 1059 條之規

定；認領則依民法第 1059 條之 1 之規定。自此見解出發，即

可認重點係父與母是否結婚，而非婚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故

仍應先從母姓。就子女利益觀點而言，應於程序上保障子女於

辦理出生登記時即有法定從姓，亦即先從母姓。 

黃副教授詩淳：  

鄧老師所提民法第 1059條及第 1059條之 1之區別係父母是否

具婚姻關係。本人欲就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和第 2 項之立法

目的略為說明：第 1項之規定係認非婚生子女於出生登記時，

倘尚未受生父認領，則法律上尚無父親，故應先從母姓；第 2

項之立法目的係考量非婚生子女之生父母並無婚姻關係，故於

法院宣告變更姓氏時，方得考量子女之姓氏與任親權人不一致

之因素，故變更事由與民法第 1059 條第 5 項有異。倘考量子

女利益之保護，本人認於本議題中似應對民法第 1059 條之 1

之「非婚生子女」採較狹義之解釋，亦即倘非婚生子女於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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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即受生父認領，即可認未包含於民法第 1059條之 1「非婚生

子女」之範圍，而得適用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由父母書面約

定從姓，如此即可避免賴科長適才所言變更任親權人後，是否

得以此為由再變動子女姓氏，亦無須嗣後再變更為父姓，惟倘

嗣後須法院宣告變更姓氏時，仍得適用民法第 1059條之 1第 2

項。故本人亦認得對民法第 1059 條之 1 第 1 項採狹義解釋以

達到目的。 

另會議資料乙說第 4點引述林秀雄教授之見解，認為為保護胎

兒之利益，於胎兒受認領時即應生認領之效力。本人認此為支

持甲說之論據，是否應移列為甲說之理由較為適當？ 

簡言之，本人採甲說之結論，但不妨礙非婚生子女仍應適用民

法第 1059條之 1第 2項。 

司法院代表： 

本院採甲說，適用民法第 1059條之規定。如方才賴科長所言，

胎兒得為認領對象，故若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前經生父認領，依

民法第 1069 條之規定，於出生時即生認領之效力，視為婚生

子女。故子女之從姓，基於保護非婚生子女之最佳利益，依民

法第 1059條定其姓氏；倘依民法第 1059條之 1則如法務部所

提之研析意見，須先從母姓後，再變更為父姓，故建議採甲說。

而採甲說後所衍生之問題即為適才賴科長所補充，倘嗣後子女

姓氏與任親權人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是否仍得適用民法第

1059條之 1第 2項第 3款聲請法院變更？就此，為求適用法條

之一貫性，本院建議於採甲說適用第 1059 條時，應併觀同條

第 2項本文，尚須考量子女利益後，方可變更。若僅因決定子

女從姓後，行使親權之父或母有所變動，法院未必准許變更姓

氏。舉例而言，倘本約定子女從父姓，監護權亦由父行使，而

於扶養過程中父親皆善盡扶養義務，爾後另有原因使親權人變

更為生母，則其得否以單純變更親權行使為理由聲請法院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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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姓氏？此時法院尚會考量變更行使親權人為生母後，父親

是否持續支付扶養費或繼續協力照護子女等事由以為准駁。故

倘依民法第 1059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款未必得僅因變更親權人

而變更子女從姓。綜上所論，本院建議若採甲說，倘發生賴科

長所提之情形，應適用民法第 1059 條第 5 項第 4 款聲請變更

子女姓氏。 

戴教授東雄：  

本人傾向甲說。能否在民法第 1059條之 1條加上但書，於子

女未為出生登記前適用民法第 1059條之規定，所謂出生登記

前包含出生後未為出生登記之情形。本人認為係先有子女姓

氏之問題，而後始有親權行使不一致之問題，待有行使親權

之問題再適用第 3、4款。 

另外，會議資料中甲說第 4 點有些微瑕疵，準正係無認領之

意思表示，透過「結婚」使非婚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故於

準正之情形中，子女通常於父母結婚前出生，於此情形下，

應先從母姓後再為變更。子女未為出生登記前，恐生民法第

1059 條之 1 非婚生子女已約定從姓，於此情況即依民法第

1059 條，亦得抽籤決定，使非婚生子女先有姓氏後，再適用

民法第 1059條其他各項。 

鄧教授學仁： 

胎兒可能因準正而視為婚生子女，惟若超過 181天到 302天之

限制，則非得受婚生推定，此時應認係認領抑或準正？於此情

形胎兒準正非無可能，故倘於懷孕超過 181 天後生父母始結

婚，則係準正而無認領之問題，以此認定方式較易，亦較有利

於子女。甲說之情況係由父母書面約定，約定不成則抽籤決

定，此時倘生父不配合至戶政事務所抽籤，子女是否即無從完

成出生登記？此時戶政機關是否得代為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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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約定從母姓，依民法第 1069條之 1準用第 1055條，由父親

擔任親權人應適用第 1059 條，因父親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之

情形，則僅得約定變更之，然因無從約定變更，故應聲請法院

宣告變更，而任親權人無從變更子女姓氏，對其保障顯有不足。 

本人不認為子女姓氏與子女利益有關，而自法條觀之，多數意

見認應適用民法第 1059 條，然若法務部作出如此結論，上述

情形應如何處理。 

許教授澍林： 

民法第 1059條和第 1059條之 1之差別為父母親是否結婚，子

女出生前生父即為認領而生父母未結婚之情形中，為便宜行事

依民法第 1059 條之規定處理。本人認是否應解釋為因民法第

1059 條之 1 未規定，故該情形與第 1059 條之規範類似而以類

推適用第 1059 條之方式處理。然本質上因其生父母並未結婚

而為非婚生子女，故除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外，其餘情形仍

適用第 1059條之 1。 

鍾司長瑞蘭： 

民法第 1059條之 1與第 1059條有一款規定不同係當初修法時

有意為之，此立法背景與性別平等有關，當時有婦女團體認為

子女與生母之關係係無庸置疑，與林昀嫺教授適才所言相同，

故先從母姓，倘爾後非婚生子女發現其姓氏與行使親權人不同

時，允許其無須附理由即可變更，當初立法係有意使其無須舉

證是否未盡保護教養義務即得變更姓氏，戶籍法或姓名條例中

亦有類似規定。而倘採甲說，是否會發生生父於未出生前認領

或出生後認領實際上僅差數天，卻使日後子女本人欲變更姓氏

時少一款聲請事由之情形？故可知生父認領子女之時點將影

響子女日後行使聲請變更姓氏之權利。而就適才林昀嫺教授提

及從母姓之部分，非婚生子女出生後先從母姓，而後生父母欲

約定子女從姓時，是否易對生母之談判地位有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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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教授東雄： 

從母姓是否係因未為約定？如是，則應尚有一次變更姓氏之機

會。 

鍾司長瑞蘭： 

非婚生子女應逕行適用民法第 1059 條之 1 從母姓，如欲變更

則須再為約定，僅係減少一次變更姓氏之機會；而倘適用民法

第 1059 條則會多一次變更姓氏之機會，惟因已溯及成為婚生

子女，即不發生從母姓之情形。故認為倘一開始即須以書面約

定非婚生子女之從姓，生母於嗣後與生父處理子女及婚姻之相

關問題時，恐處於較弱勢之地位。 

鄧教授學仁： 

使子女之生父身分盡早確認方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變更

姓氏之次數增減，於日後尚可請求法院宣告變更之。 

賴科長俊兆： 

有關司長適才所提之問題，因民法第 1059 條之 1 逕行規定非

婚生子女從母姓，此是否可認係生母之權利？而依民法第 1069

條但書規定，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之權利

不因此受影響，則解釋上是否可認為生母使非婚生子女從母姓

之已得權利，不因認領而受影響？ 

鄧教授學仁： 

此處之第三人應係指生父母以外之第三人。 

主席： 

多數採甲說，許澍林教授似採甲說，然僅適用第 1059 條第 1

項。 

戴教授東雄：  

本人與許澍林教授採相同見解。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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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增列丙說：採甲說之結論，但只適用 1059 條第 1 項規定，

其他情形適用第 1059條之 1。 

鄧教授學仁：  

倘生父認領後不至戶政機關抽籤應如何處理？民法第 1059 條

之主語為父母，倘生父不來抽籤，是否可由戶政機關代為抽

籤？倘僅係意見不一致之情形，戶政事務所應不得代為抽籤。 

主席：  

應視戶籍法之規定。 

內政部代表： 

戶籍法第 49條確有此規定。 

主席：  

抽籤之規定本有疑義，本部最初係希望以法院裁定之方式為

之，然修法結果仍以抽籤決定。 

鄧教授學仁：  

戶籍法第 49條僅有無依兒童可由戶政機關代為抽籤之規定。 

邱副司長銘堂： 

因非婚生子女並非一定是無依兒童，故現行實務做法係先從母

姓登記，戶籍法第 49條未規定意見不一致由戶政事務所代抽；

至於無依兒童，係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主席： 

是否限於無異議代抽？父母一方不願配合登記，而他方欲為

登記之情形應如何處理？ 

鄧教授學仁： 

戶籍法第 49 條之規定限於無依兒童得由戶政事務所代為抽

籤，其餘情形戶政事務所不得代為抽籤。然實務上由生母請

求生父協力辦理子女出生登記恐難實行。 

主席： 

內政部是否確定戶籍法第 49條限於無依兒童方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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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代表： 

戶籍法係依民法第 1059條規定而來。戶籍法第 49條第 1項若

當事人姓氏依相關法律未能確定時，婚生子女係由申請人於戶

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從父姓或母姓，父母同意之情況下亦得由戶

政事務所代為抽籤。而實際上如何操作之技術性細節，並未有

詳盡之規範。 

鄧教授學仁： 

民法第 1059條第 1項之主語應為父母，無戶政事務所。 

主席： 

未約定係指父母雙方未為約定，非未與戶政事務所約定。 

許教授澍林： 

一方若未為約定，則為約定不成之情形。 

鄧教授學仁： 

無依兒童係由監護人為之，若約定不成，則由實際到戶政事務

所之人抽籤。 

主席： 

父母對子女之姓氏協議不成包含未協議之情形，亦即母親無從

通知父親至戶政事務所。故增列丙說:採甲說適用民法第 1059

條第 1項，其餘情形採乙說適用民法第 1059條之 1。 

鄧教授學仁： 

另提出丁說：原則採乙說，但生父母於出生登記前有書面約定

者，從其約定。 

戴教授東雄： 

丙說是否限於出生登記前？ 

鄧教授學仁： 

是。 

主席：  

請各位就甲乙丙丁四說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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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說 2位（賴法官劍毅、司法院代表）、乙說 0位、丙說 3位

（戴教授東雄、許教授澍林、陳法官金圍）、丁說 3位（鄧教

授學仁、林副教授昀嫺、黃副教授詩淳）。 

丙說採民法第 1059條之 1，而限於第 1項，是否與丁說有所衝

突？ 

鍾司長瑞蘭： 

丁說原則可先從母姓，而倘已有書面約定則無須先登記為母姓

再為變更，得逕登記為父姓。丙說依約定為之。 

主席： 

請各位就丙丁二說再為表決。 

丙說 4位（戴教授東雄、許教授澍林、陳法官金圍、賴法官劍

毅、），丁說 4位（鄧教授學仁、林副教授昀嫺、黃副教授詩

淳、司法院代表）。 

本部將以丙丁二說再為研議。 

戴教授東雄：  

倘生父與生母就子女姓氏有所爭議，則抽籤之規定是否無從適

用於丁說？ 

鄧教授學仁： 

若無約定則從母姓。丁說之意為原則從母姓，倘有書面約定則

從其約定。約定不成亦為無約定之情形。 

主席： 

請法律事務司先為紀錄，本部再為研議。若無其他臨時動議，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柒、會議結論： 

一、議題一：多數採乙說（未成年父母離婚後為民法第 1055條第

1 項親權協議「須」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惟具體個案仍

以法院判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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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二：採丙說（僅適用第 1059條第 1項規定，由父母書面

約定從姓，其他情形仍適用第 1059條之 1）及丁說（仍應依

第 1059條之 1規定先從母姓，再行辦理姓氏變更，但生父母

於出生登記前就子女從姓有書面約定者，從其約定）各有四

位，本部將就此二說再為研議。 

 

 

主席：陳明堂 

記錄：賴佑欣、歐苡均 


